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533號

上  訴  人  連江縣地政局                               

代  表  人  陳奕誠(有律師資格)住同上

被 上訴 人  朱榮忠                                     

上列當事人間所有權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5月19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633號判決，對其不利部分，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二、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廢棄部分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之代表人原為曹爾元，嗣變更為陳奕誠，玆據新任代

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

二、本件事實經過：

(一)被上訴人於民國101年8月1日，向上訴人申請連江縣○○鄉

○○段(下同)1041地號土地【指界後暫編：1041（1）、104

1（2）、1041（3）至1041（18）等多筆土地】所有權時效

取得總登記案，經以101年8月1日連地新總字第000070號登

記申請書收件辦理並依法審查。因指界申請土地與他人申請

之土地全部重疊糾紛，且因兩方未達成協議，法律關係尚屬

私權爭執，爰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3款規定，以10

7年5月15日連地登駁字第000842號駁回通知書(下稱前駁回

通知書)駁回在案。被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連江縣政

府以107年10月4日府行法字第1070038404號訴願決定有理

由，略以：「系爭土地重疊糾紛，已達成協議並有書面為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04

05

06

07

08

09

10

1



證，未經實質查證逕予駁回，不合行政程序法第36條規定」

上訴人遂於107年11月15日函知被上訴人重新送件，俾據以

重新審查。

(二)被上訴人於107年12月17日重新申請1041地號土地【指界後

暫編：1041（1）、1041（2），下稱系爭土地】，上訴人收

件依法審查後，仍有應補正事項，遂以108年7月25日連地登

補字第000108號補正通知書(下稱補正通知書)，通知被上訴

人於接到通知之日起15日內補正，逾期未照補正事項補正或

補正不完全，即予以駁回。嗣因被上訴人逾期未照下列補正

事項補正完全：「1.登記申請書原因發生日期未填」、「2.

土地四鄰證明書地號填寫未妥」、「5.因台端測量指界面積

達13,073.73平方公尺之廣，依該地地形、地勢、地質、水

源等及當地居民實務耕作經驗、習慣可知，該地實未有大範

圍全面農牧業之可能；請前來繳交複丈費，就該地號現況依

四鄰證明書所稱實際占有範圍申請重新指界測量，俾利排程

辦理複丈事宜並俟重新測量後複丈成果填寫登記清冊土地標

示各欄位後憑辦」，經上訴人以108年9月6日連地登駁字第0

00286號駁回通知書（下稱原處分）駁回，被上訴人不服，

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2.上訴人應依被上訴人101年8月1日、107年12月17日申請，

作成系爭土地所有權為被上訴人所有之登記。3.確認系爭土

地經上訴人地籍調查測量，界址業已確定，不屬土地登記規

則第56條所定之補正事項。4.確認據以執行之內政部101年2

月1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16650259號函送「解決馬祖地區土

地相關問題」第四次專案小組會議及「連江縣政府辦理馬祖

地區尚未完成登記土地處理要點」第九點規定牴觸法律無

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以109年度訴字第633

號判決（下稱原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上訴人應

依原審法律見解，另為適法之處分。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

，上訴人就原判決不利部分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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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

判決之記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一)被上訴人訴之聲明第1項、第2項部分，已依補正通知書完全

補正，上訴人應為實質審查：

　1.關於「登記申請書原因發生日期未填」部分，僅關乎「被上

訴人所提供之文件，不能證明其自何時間開始使用系爭土

地」，而「土地四鄰證明書未填妥」（加填之地號標示未經

證明人認章）部分，僅涉及「被上訴人所提供之土地四鄰證

明書，不能證明系爭土地已為其時效取得」，被上訴人並非

「未提出」登記申請書及土地四鄰證明書，上訴人若認被上

訴人所提出文件，不足以證明系爭土地已為其時效取得，即

應實質審查後，駁回被上訴人之申請，而非認定被上訴人未

補正文件。

　2.又被上訴人101年8月1日申請案，與107年12月17日之申請係

同一申請案件，且已經提出乙證9之複丈成果圖，用以變更1

01年8月1日申請案之申請範圍，是被上訴人於本件申請並非

「未提出（所申請時效取得土地範圍之）複丈成果圖」，只

是其所提出之複丈成果圖，能不能證明該圖所示之土地係為

其所占有；上訴人若認為「系爭土地面積達13,073.73平方

公尺，且呈極度不規則狀態分布，部分地形陡峭，依當時馬

祖地區居民實務耕作經驗、習慣，該地實未有大範圍全面農

作之可能」、「被上訴人檢附3張土地四鄰證明書，主張占

有始點、終點時間均不相同，且所主張占有之權利範圍，先

是全部，後又改為三分之一，朱金官既是證明人，又同時為

主張共同占有人之一，證明人姜月英，證明之時尚非具有行

為能力，且朱天旺與姜月英為夫妻，證明事項可疑，且四鄰

證明書記載占有之事實放牧，不具客觀占有土地之事實」即

應為實質調查後，排除被上訴人不能證明曾經耕作之土地，

而就本件申請為准駁之處分（例如被上訴人所申請土地範圍

內之『祖墳』，確有因占有而時效取得之可能），但上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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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為實質調查，逕以被上訴人未補正，而以原處分駁回被

上訴人之申請，不合行政程序法第36條規定，即有違誤。上

訴人主張「馬祖地區行政機關因為有議會在監督，故行政機

關無法處理，曾經有案例，我們去詢問，事後就被質詢，說

我們不能直接跟證明人接觸去詢問。」、「可以與申請人接

觸，但不得與證人接觸」等語，尚與法理不合，不足採信。

至系爭土地關於被上訴人與朱天旺、朱金官有糾紛部分，3

人已達成權利範圍調整協議，上訴人已可得就被上訴人申請

部分為實質調查，而暫編地號1041（3）至1041（18）等土

地，被上訴人已捨棄申請，上訴人自毋庸對該部分為駁回處

分，附此敘明。

(二)被上訴人訴之聲明第3項、第4項部分訴請確認部分為不合

法，應予駁回：

　　本件被上訴人訴之聲明第3項部分係就抽象之法律問題求為

確認，即與確認訴訟之要件不合；訴之聲明第4項並非訴請

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其所述乃係法規、行政行為及事

實，並非法律關係之本身，被上訴人訴請確認其無效，非屬

上開法定之類型，應認此部分起訴不備要件，今以更慎重之

判決程序駁回。

五、本院查：

(一)民法物權編於18年11月30日制定公布，19年5月5日施行，其

中第769條規定：「以所有之意思，20年間和平繼續占有他

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第770條規

定：「以所有之意思，10年間和平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

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

人。」19年2月10日制定公布，19年5月5日施行之民法物權

編施行法第3條第1項規定：「民法物權編所規定之登記，另

以法律定之。」第7條規定：「民法物權編施行前占有不動

產而具備民法第769條或第770條之條件者，自施行之日起，

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第8條規定：「依法得請求登記為

所有人者，如第3條第1項所定之登記機關尚未設立，於得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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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登記之日，視為所有人。」（96年3月28日公布修正、同

年9月28日施行，將原第8條條次變更，移列為第9條，內容

未修正）土地法第37條規定：「(第1項)土地登記，謂土地

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記。(第2項)土地登

記之內容、程序、規費、資料提供、應附文件及異議處理等

事項之規則，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第54條規定：「和平

繼續占有之土地，依民法第769條或第770條之規定，得請求

登記為所有人者，應於登記期限內，經土地四鄰證明，聲請

為土地所有權之登記。」土地登記規則第27條第15款規定：

「下列登記由權利人或登記名義人單獨申請之：十五、依民

法第769條、第770條或第772條規定因時效完成之登記。」

第34條第1項規定：「申請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

提出下列文件：一、登記申請書。二、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三、已登記者，其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四、申請人

身分證明。五、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

件。」第53條規定：「(第1項)辦理土地登記，除本規則另

有規定外，程序如下：一、收件。二、計收規費。三、審

查。四、公告。五、登簿。六、繕發書狀。七、異動整理。

八、歸檔。(第2項) 前項第4款公告，僅於土地總登記、土

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效取得登

記、書狀補給登記及其他法令規定者適用之。……」第55條

規定：「(第1項)登記機關接收申請登記案件後，應即依法

審查。辦理審查人員，應於登記申請書內簽註審查意見及日

期，並簽名或蓋章。(第2項)申請登記案件，經審查無誤

者，應即登載於登記簿。但依法應予公告或停止登記者，不

在此限。」第56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

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

之日起15日內補正：一、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

理權有欠缺。二、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或應提出之文件不

符或欠缺。三、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或關於登記原因之事

項，與登記簿或其證明文件不符，而未能證明其不符之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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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四、未依規定繳納登記規費。」第57條第1項規定：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

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一、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轄。

二、依法不應登記。三、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

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四、逾期未補

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

(二)由上開規定可知，依民法第769條或第770條因時效完成而得

請求登記為所有權者，或依現行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9條所

稱視為所有人者，得經土地四鄰證明，單獨申請為土地所有

權之時效取得登記。申請登記，應提出登記申請書、登記原

因證明文件、申請人身分證明及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

提出之證明文件。登記機關辦理時效取得登記，應依收件、

計收規費、審查、公告、登簿、繕發書狀等程序為之。登記

機關於接收申請登記案件後，應即依法審查。申請登記案

件，經審查無誤者，應即循序辦理公告、登簿、繕發書狀

等；經審查發現有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

欠缺、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應提出之文件不符或欠缺、登

記申請書記載事項或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與登記簿或其證

明文件不符，而未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或未依規定繳納登

記規費等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

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15日內補正；審查結果

如有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轄、依法不應登記、存有私權爭

執、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情形之一者，登記

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申言

之，登記機關對於時效取得登記之申請，須為實質之審查，

非徒以申請人已提出土地四鄰證明書之形式證明為已足，尚

須審查是否具備民法第769條或第770條規定，以所有意思占

有他人未登記土地達法定期間以上。如登記申請書未記載原

因發生日期、土地四鄰證明書記載之地號有標示未明之情

形，或申請書記載請求登記之面積廣大，且主張與他人共同

占有，卻僅提出請求登記全部範圍之土地複丈結果通知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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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就其個人實際占有範圍申請指界測量，依上開之說明，登

記機關應就其全案實質審查之結果，以土地登記案件補正通

知書，詳列應補正事項，一次通知補正；申請人如未就其個

人實際占有範圍申請指界測量，取得其實際占有範圍土地之

複丈結果通知書供登記機關審查，即有前揭未照補正事項完

全補正之情形，登記機關自得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

第4款之規定，駁回登記之申請。

(三)經查，被上訴人於101年8月1日，向上訴人申請1041地號土

地【指界後暫編：1041（1）、1041（2）、1041（3）至104

1（18）等多筆土地】所有權時效取得登記案，經上訴人以

指界申請土地與他人申請之土地全部重疊糾紛，且因兩方未

達成協議，法律關係尚屬私權爭執，爰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

條第1項第3款規定，以前駁回通知書駁回在案，惟經訴願決

定以系爭土地重疊糾紛，已達成協議並有書面為證，未經實

質查證逕予駁回，不合行政程序法第36條規定為由，認訴願

決定有理由，上訴人遂函知被上訴人重新送件，俾據以重新

審查。被上訴人於107年12月17日重新就指界後暫編：1041

（1）、1041（2）之系爭土地申請，上訴人收件依法審查

後，以補正通知書通知被上訴人於接到通知之日起15日內補

正5事項：「1.登記申請書原因發生日期未填……2.土地四

鄰證明書地號填寫未妥……5.因台端本案測量指界面積達1

3,073.73平方公尺之廣，依該地地形、地勢、地質、水源等

及當地居民實務耕作經驗、習慣可知，該地實未有大範圍全

面農牧業之可能；請前來繳交複丈費，就該地號現況依四鄰

證明書所稱實際占有範圍申請重新指界測量，俾利排程辦理

複丈事宜並俟重新測量後複丈成果填寫登記清冊土地標示各

欄位後憑辦……」，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即依照土地

登記規則第57條規定駁回。嗣以被上訴人逾期未照補正事項

完全補正為由，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以原處

分予以駁回；又就系爭土地，被上訴人與朱天旺、朱金官有

糾紛部分，3人已達成權利範圍調整協議等情，為原判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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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又查，被上訴人於

原審言詞辯論期日自承：「這一塊地原本是4萬多平方公

尺，我目前申請的，我只有1/3的持分，這塊地不大，只不

過3千多平方公尺」等語，有言詞辯論筆錄在原審卷第607頁

可按。依上開情事，被上訴人既以卷附之權利範圍調整協議

書排除與朱天旺、朱金官間之私權爭執，而僅就面積為13,0

73.73平方公尺之系爭土地【即1041（1）、1041（2）土地)

中之約3千多平方公尺或各1/3(按：依面積換算應有4千多平

方公尺)】主張其權利，則被上訴人實際占有範圍何在，自

非僅憑原提出之土地複丈結果所能確定，猶待其指界測量，

上訴人依其實質審查結果，於補正通知書通知被上訴人前來

繳交複丈費，就該地號現況依四鄰證明書所稱實際占有範圍

申請重新指界測量，俾利排程辦理複丈事宜並俟重新測量後

複丈成果填寫登記清冊土地標示各欄位後憑辦，於法即屬有

據，被上訴人逾期未予補正，上訴人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

第1項第4款作成原處分予以駁回，於法亦無不合，被上訴人

於原審訴請：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2.上訴人應依被

上訴人101年8月1日、107年12月17日申請，作成系爭土地所

有權為被上訴人所有之登記，均應予駁回。原判決未正確理

解並適用土地登記規則第56條各款規定之命補正事項，係登

記機關依其實質審查之結果，而兼就形式要件或實體要件欠

缺之申請案件所為之一次性補正通知，復未正確理解並適用

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

正事項完全補正，亦係兼指未補正或未完全補正形式要件或

實體要件之情形，以「原告（按即被上訴人）已依補正通知

書完全補正，被告（按即上訴人）應為實質審查」(原判決

第11頁第14行至第13頁第30行)為由，認「原處分未實質審

查，非無違誤……至原告是否時效取得所申請之土地？猶待

被告為實質審查後為認定，本院尚無從自為判決……」（原

判決第15頁第17行至第20行)，判決如其主文所示，核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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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決適用土地登記規則第56條及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定不當

之違法。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駁回被上訴人於101年8月1日及107年12月

17日之所有權登記申請，於法無違，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

無不合。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既有如上所述之違法，且違法

情事復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上訴人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

予廢棄，即有理由，且依原審確認之事實，本院已可自為判

決，爰將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並駁回該部分被上訴人

在第一審之訴。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

項、第259條第1款、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王  俊  雄

                              法官　鍾  啟  煒

                              法官　陳  文  燦

                              法官　林  秀  圓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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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533號
上  訴  人  連江縣地政局                               


代  表  人  陳奕誠(有律師資格)住同上
被 上訴 人  朱榮忠                                      






上列當事人間所有權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5月19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633號判決，對其不利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二、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廢棄部分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之代表人原為曹爾元，嗣變更為陳奕誠，玆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
二、本件事實經過：
(一)被上訴人於民國101年8月1日，向上訴人申請連江縣○○鄉○○段(下同)1041地號土地【指界後暫編：1041（1）、1041（2）、1041（3）至1041（18）等多筆土地】所有權時效取得總登記案，經以101年8月1日連地新總字第000070號登記申請書收件辦理並依法審查。因指界申請土地與他人申請之土地全部重疊糾紛，且因兩方未達成協議，法律關係尚屬私權爭執，爰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3款規定，以107年5月15日連地登駁字第000842號駁回通知書(下稱前駁回通知書)駁回在案。被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連江縣政府以107年10月4日府行法字第1070038404號訴願決定有理由，略以：「系爭土地重疊糾紛，已達成協議並有書面為證，未經實質查證逕予駁回，不合行政程序法第36條規定」上訴人遂於107年11月15日函知被上訴人重新送件，俾據以重新審查。
(二)被上訴人於107年12月17日重新申請1041地號土地【指界後暫編：1041（1）、1041（2），下稱系爭土地】，上訴人收件依法審查後，仍有應補正事項，遂以108年7月25日連地登補字第000108號補正通知書(下稱補正通知書)，通知被上訴人於接到通知之日起15日內補正，逾期未照補正事項補正或補正不完全，即予以駁回。嗣因被上訴人逾期未照下列補正事項補正完全：「1.登記申請書原因發生日期未填」、「2.土地四鄰證明書地號填寫未妥」、「5.因台端測量指界面積達13,073.73平方公尺之廣，依該地地形、地勢、地質、水源等及當地居民實務耕作經驗、習慣可知，該地實未有大範圍全面農牧業之可能；請前來繳交複丈費，就該地號現況依四鄰證明書所稱實際占有範圍申請重新指界測量，俾利排程辦理複丈事宜並俟重新測量後複丈成果填寫登記清冊土地標示各欄位後憑辦」，經上訴人以108年9月6日連地登駁字第000286號駁回通知書（下稱原處分）駁回，被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2.上訴人應依被上訴人101年8月1日、107年12月17日申請，作成系爭土地所有權為被上訴人所有之登記。3.確認系爭土地經上訴人地籍調查測量，界址業已確定，不屬土地登記規則第56條所定之補正事項。4.確認據以執行之內政部101年2月1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16650259號函送「解決馬祖地區土地相關問題」第四次專案小組會議及「連江縣政府辦理馬祖地區尚未完成登記土地處理要點」第九點規定牴觸法律無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以109年度訴字第633號判決（下稱原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上訴人應依原審法律見解，另為適法之處分。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上訴人就原判決不利部分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三、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一)被上訴人訴之聲明第1項、第2項部分，已依補正通知書完全補正，上訴人應為實質審查：
　1.關於「登記申請書原因發生日期未填」部分，僅關乎「被上訴人所提供之文件，不能證明其自何時間開始使用系爭土地」，而「土地四鄰證明書未填妥」（加填之地號標示未經證明人認章）部分，僅涉及「被上訴人所提供之土地四鄰證明書，不能證明系爭土地已為其時效取得」，被上訴人並非「未提出」登記申請書及土地四鄰證明書，上訴人若認被上訴人所提出文件，不足以證明系爭土地已為其時效取得，即應實質審查後，駁回被上訴人之申請，而非認定被上訴人未補正文件。
　2.又被上訴人101年8月1日申請案，與107年12月17日之申請係同一申請案件，且已經提出乙證9之複丈成果圖，用以變更101年8月1日申請案之申請範圍，是被上訴人於本件申請並非「未提出（所申請時效取得土地範圍之）複丈成果圖」，只是其所提出之複丈成果圖，能不能證明該圖所示之土地係為其所占有；上訴人若認為「系爭土地面積達13,073.73平方公尺，且呈極度不規則狀態分布，部分地形陡峭，依當時馬祖地區居民實務耕作經驗、習慣，該地實未有大範圍全面農作之可能」、「被上訴人檢附3張土地四鄰證明書，主張占有始點、終點時間均不相同，且所主張占有之權利範圍，先是全部，後又改為三分之一，朱金官既是證明人，又同時為主張共同占有人之一，證明人姜月英，證明之時尚非具有行為能力，且朱天旺與姜月英為夫妻，證明事項可疑，且四鄰證明書記載占有之事實放牧，不具客觀占有土地之事實」即應為實質調查後，排除被上訴人不能證明曾經耕作之土地，而就本件申請為准駁之處分（例如被上訴人所申請土地範圍內之『祖墳』，確有因占有而時效取得之可能），但上訴人並未為實質調查，逕以被上訴人未補正，而以原處分駁回被上訴人之申請，不合行政程序法第36條規定，即有違誤。上訴人主張「馬祖地區行政機關因為有議會在監督，故行政機關無法處理，曾經有案例，我們去詢問，事後就被質詢，說我們不能直接跟證明人接觸去詢問。」、「可以與申請人接觸，但不得與證人接觸」等語，尚與法理不合，不足採信。至系爭土地關於被上訴人與朱天旺、朱金官有糾紛部分，3人已達成權利範圍調整協議，上訴人已可得就被上訴人申請部分為實質調查，而暫編地號1041（3）至1041（18）等土地，被上訴人已捨棄申請，上訴人自毋庸對該部分為駁回處分，附此敘明。
(二)被上訴人訴之聲明第3項、第4項部分訴請確認部分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本件被上訴人訴之聲明第3項部分係就抽象之法律問題求為確認，即與確認訴訟之要件不合；訴之聲明第4項並非訴請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其所述乃係法規、行政行為及事實，並非法律關係之本身，被上訴人訴請確認其無效，非屬上開法定之類型，應認此部分起訴不備要件，今以更慎重之判決程序駁回。
五、本院查：
(一)民法物權編於18年11月30日制定公布，19年5月5日施行，其中第769條規定：「以所有之意思，20年間和平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第770條規定：「以所有之意思，10年間和平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19年2月10日制定公布，19年5月5日施行之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3條第1項規定：「民法物權編所規定之登記，另以法律定之。」第7條規定：「民法物權編施行前占有不動產而具備民法第769條或第770條之條件者，自施行之日起，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第8條規定：「依法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者，如第3條第1項所定之登記機關尚未設立，於得請求登記之日，視為所有人。」（96年3月28日公布修正、同年9月28日施行，將原第8條條次變更，移列為第9條，內容未修正）土地法第37條規定：「(第1項)土地登記，謂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記。(第2項)土地登記之內容、程序、規費、資料提供、應附文件及異議處理等事項之規則，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第54條規定：「和平繼續占有之土地，依民法第769條或第770條之規定，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者，應於登記期限內，經土地四鄰證明，聲請為土地所有權之登記。」土地登記規則第27條第15款規定：「下列登記由權利人或登記名義人單獨申請之：十五、依民法第769條、第770條或第772條規定因時效完成之登記。」第34條第1項規定：「申請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提出下列文件：一、登記申請書。二、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三、已登記者，其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四、申請人身分證明。五、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第53條規定：「(第1項)辦理土地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程序如下：一、收件。二、計收規費。三、審查。四、公告。五、登簿。六、繕發書狀。七、異動整理。八、歸檔。(第2項) 前項第4款公告，僅於土地總登記、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效取得登記、書狀補給登記及其他法令規定者適用之。……」第55條規定：「(第1項)登記機關接收申請登記案件後，應即依法審查。辦理審查人員，應於登記申請書內簽註審查意見及日期，並簽名或蓋章。(第2項)申請登記案件，經審查無誤者，應即登載於登記簿。但依法應予公告或停止登記者，不在此限。」第56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15日內補正：一、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欠缺。二、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或應提出之文件不符或欠缺。三、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或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與登記簿或其證明文件不符，而未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四、未依規定繳納登記規費。」第57條第1項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一、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轄。二、依法不應登記。三、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四、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
(二)由上開規定可知，依民法第769條或第770條因時效完成而得請求登記為所有權者，或依現行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9條所稱視為所有人者，得經土地四鄰證明，單獨申請為土地所有權之時效取得登記。申請登記，應提出登記申請書、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申請人身分證明及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登記機關辦理時效取得登記，應依收件、計收規費、審查、公告、登簿、繕發書狀等程序為之。登記機關於接收申請登記案件後，應即依法審查。申請登記案件，經審查無誤者，應即循序辦理公告、登簿、繕發書狀等；經審查發現有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欠缺、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應提出之文件不符或欠缺、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或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與登記簿或其證明文件不符，而未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或未依規定繳納登記規費等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15日內補正；審查結果如有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轄、依法不應登記、存有私權爭執、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申言之，登記機關對於時效取得登記之申請，須為實質之審查，非徒以申請人已提出土地四鄰證明書之形式證明為已足，尚須審查是否具備民法第769條或第770條規定，以所有意思占有他人未登記土地達法定期間以上。如登記申請書未記載原因發生日期、土地四鄰證明書記載之地號有標示未明之情形，或申請書記載請求登記之面積廣大，且主張與他人共同占有，卻僅提出請求登記全部範圍之土地複丈結果通知書，未就其個人實際占有範圍申請指界測量，依上開之說明，登記機關應就其全案實質審查之結果，以土地登記案件補正通知書，詳列應補正事項，一次通知補正；申請人如未就其個人實際占有範圍申請指界測量，取得其實際占有範圍土地之複丈結果通知書供登記機關審查，即有前揭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之情形，登記機關自得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駁回登記之申請。
(三)經查，被上訴人於101年8月1日，向上訴人申請1041地號土地【指界後暫編：1041（1）、1041（2）、1041（3）至1041（18）等多筆土地】所有權時效取得登記案，經上訴人以指界申請土地與他人申請之土地全部重疊糾紛，且因兩方未達成協議，法律關係尚屬私權爭執，爰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3款規定，以前駁回通知書駁回在案，惟經訴願決定以系爭土地重疊糾紛，已達成協議並有書面為證，未經實質查證逕予駁回，不合行政程序法第36條規定為由，認訴願決定有理由，上訴人遂函知被上訴人重新送件，俾據以重新審查。被上訴人於107年12月17日重新就指界後暫編：1041（1）、1041（2）之系爭土地申請，上訴人收件依法審查後，以補正通知書通知被上訴人於接到通知之日起15日內補正5事項：「1.登記申請書原因發生日期未填……2.土地四鄰證明書地號填寫未妥……5.因台端本案測量指界面積達13,073.73平方公尺之廣，依該地地形、地勢、地質、水源等及當地居民實務耕作經驗、習慣可知，該地實未有大範圍全面農牧業之可能；請前來繳交複丈費，就該地號現況依四鄰證明書所稱實際占有範圍申請重新指界測量，俾利排程辦理複丈事宜並俟重新測量後複丈成果填寫登記清冊土地標示各欄位後憑辦……」，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即依照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規定駁回。嗣以被上訴人逾期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為由，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以原處分予以駁回；又就系爭土地，被上訴人與朱天旺、朱金官有糾紛部分，3人已達成權利範圍調整協議等情，為原判決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又查，被上訴人於原審言詞辯論期日自承：「這一塊地原本是4萬多平方公尺，我目前申請的，我只有1/3的持分，這塊地不大，只不過3千多平方公尺」等語，有言詞辯論筆錄在原審卷第607頁可按。依上開情事，被上訴人既以卷附之權利範圍調整協議書排除與朱天旺、朱金官間之私權爭執，而僅就面積為13,073.73平方公尺之系爭土地【即1041（1）、1041（2）土地)中之約3千多平方公尺或各1/3(按：依面積換算應有4千多平方公尺)】主張其權利，則被上訴人實際占有範圍何在，自非僅憑原提出之土地複丈結果所能確定，猶待其指界測量，上訴人依其實質審查結果，於補正通知書通知被上訴人前來繳交複丈費，就該地號現況依四鄰證明書所稱實際占有範圍申請重新指界測量，俾利排程辦理複丈事宜並俟重新測量後複丈成果填寫登記清冊土地標示各欄位後憑辦，於法即屬有據，被上訴人逾期未予補正，上訴人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作成原處分予以駁回，於法亦無不合，被上訴人於原審訴請：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2.上訴人應依被上訴人101年8月1日、107年12月17日申請，作成系爭土地所有權為被上訴人所有之登記，均應予駁回。原判決未正確理解並適用土地登記規則第56條各款規定之命補正事項，係登記機關依其實質審查之結果，而兼就形式要件或實體要件欠缺之申請案件所為之一次性補正通知，復未正確理解並適用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亦係兼指未補正或未完全補正形式要件或實體要件之情形，以「原告（按即被上訴人）已依補正通知書完全補正，被告（按即上訴人）應為實質審查」(原判決第11頁第14行至第13頁第30行)為由，認「原處分未實質審查，非無違誤……至原告是否時效取得所申請之土地？猶待被告為實質審查後為認定，本院尚無從自為判決……」（原判決第15頁第17行至第20行)，判決如其主文所示，核自有判決適用土地登記規則第56條及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定不當之違法。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駁回被上訴人於101年8月1日及107年12月17日之所有權登記申請，於法無違，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既有如上所述之違法，且違法情事復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上訴人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即有理由，且依原審確認之事實，本院已可自為判決，爰將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並駁回該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259條第1款、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王  俊  雄
                              法官　鍾  啟  煒
                              法官　陳  文  燦
                              法官　林  秀  圓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533號
上  訴  人  連江縣地政局                               

代  表  人  陳奕誠(有律師資格)住同上
被 上訴 人  朱榮忠                                      



上列當事人間所有權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5月19
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633號判決，對其不利部分，
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二、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廢棄部分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之代表人原為曹爾元，嗣變更為陳奕誠，玆據新任代
    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
二、本件事實經過：
(一)被上訴人於民國101年8月1日，向上訴人申請連江縣○○鄉○○
    段(下同)1041地號土地【指界後暫編：1041（1）、1041（2
    ）、1041（3）至1041（18）等多筆土地】所有權時效取得
    總登記案，經以101年8月1日連地新總字第000070號登記申
    請書收件辦理並依法審查。因指界申請土地與他人申請之土
    地全部重疊糾紛，且因兩方未達成協議，法律關係尚屬私權
    爭執，爰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3款規定，以107年5
    月15日連地登駁字第000842號駁回通知書(下稱前駁回通知
    書)駁回在案。被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連江縣政府以1
    07年10月4日府行法字第1070038404號訴願決定有理由，略
    以：「系爭土地重疊糾紛，已達成協議並有書面為證，未經
    實質查證逕予駁回，不合行政程序法第36條規定」上訴人遂
    於107年11月15日函知被上訴人重新送件，俾據以重新審查
    。
(二)被上訴人於107年12月17日重新申請1041地號土地【指界後
    暫編：1041（1）、1041（2），下稱系爭土地】，上訴人收
    件依法審查後，仍有應補正事項，遂以108年7月25日連地登
    補字第000108號補正通知書(下稱補正通知書)，通知被上訴
    人於接到通知之日起15日內補正，逾期未照補正事項補正或
    補正不完全，即予以駁回。嗣因被上訴人逾期未照下列補正
    事項補正完全：「1.登記申請書原因發生日期未填」、「2.
    土地四鄰證明書地號填寫未妥」、「5.因台端測量指界面積
    達13,073.73平方公尺之廣，依該地地形、地勢、地質、水
    源等及當地居民實務耕作經驗、習慣可知，該地實未有大範
    圍全面農牧業之可能；請前來繳交複丈費，就該地號現況依
    四鄰證明書所稱實際占有範圍申請重新指界測量，俾利排程
    辦理複丈事宜並俟重新測量後複丈成果填寫登記清冊土地標
    示各欄位後憑辦」，經上訴人以108年9月6日連地登駁字第0
    00286號駁回通知書（下稱原處分）駁回，被上訴人不服，
    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
    2.上訴人應依被上訴人101年8月1日、107年12月17日申請，
    作成系爭土地所有權為被上訴人所有之登記。3.確認系爭土
    地經上訴人地籍調查測量，界址業已確定，不屬土地登記規
    則第56條所定之補正事項。4.確認據以執行之內政部101年2
    月1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16650259號函送「解決馬祖地區土
    地相關問題」第四次專案小組會議及「連江縣政府辦理馬祖
    地區尚未完成登記土地處理要點」第九點規定牴觸法律無效
    。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以109年度訴字第633號
    判決（下稱原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上訴人應依
    原審法律見解，另為適法之處分。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
    上訴人就原判決不利部分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三、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
    判決之記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一)被上訴人訴之聲明第1項、第2項部分，已依補正通知書完全
    補正，上訴人應為實質審查：
　1.關於「登記申請書原因發生日期未填」部分，僅關乎「被上
    訴人所提供之文件，不能證明其自何時間開始使用系爭土地
    」，而「土地四鄰證明書未填妥」（加填之地號標示未經證
    明人認章）部分，僅涉及「被上訴人所提供之土地四鄰證明
    書，不能證明系爭土地已為其時效取得」，被上訴人並非「
    未提出」登記申請書及土地四鄰證明書，上訴人若認被上訴
    人所提出文件，不足以證明系爭土地已為其時效取得，即應
    實質審查後，駁回被上訴人之申請，而非認定被上訴人未補
    正文件。
　2.又被上訴人101年8月1日申請案，與107年12月17日之申請係
    同一申請案件，且已經提出乙證9之複丈成果圖，用以變更1
    01年8月1日申請案之申請範圍，是被上訴人於本件申請並非
    「未提出（所申請時效取得土地範圍之）複丈成果圖」，只
    是其所提出之複丈成果圖，能不能證明該圖所示之土地係為
    其所占有；上訴人若認為「系爭土地面積達13,073.73平方
    公尺，且呈極度不規則狀態分布，部分地形陡峭，依當時馬
    祖地區居民實務耕作經驗、習慣，該地實未有大範圍全面農
    作之可能」、「被上訴人檢附3張土地四鄰證明書，主張占
    有始點、終點時間均不相同，且所主張占有之權利範圍，先
    是全部，後又改為三分之一，朱金官既是證明人，又同時為
    主張共同占有人之一，證明人姜月英，證明之時尚非具有行
    為能力，且朱天旺與姜月英為夫妻，證明事項可疑，且四鄰
    證明書記載占有之事實放牧，不具客觀占有土地之事實」即
    應為實質調查後，排除被上訴人不能證明曾經耕作之土地，
    而就本件申請為准駁之處分（例如被上訴人所申請土地範圍
    內之『祖墳』，確有因占有而時效取得之可能），但上訴人並
    未為實質調查，逕以被上訴人未補正，而以原處分駁回被上
    訴人之申請，不合行政程序法第36條規定，即有違誤。上訴
    人主張「馬祖地區行政機關因為有議會在監督，故行政機關
    無法處理，曾經有案例，我們去詢問，事後就被質詢，說我
    們不能直接跟證明人接觸去詢問。」、「可以與申請人接觸
    ，但不得與證人接觸」等語，尚與法理不合，不足採信。至
    系爭土地關於被上訴人與朱天旺、朱金官有糾紛部分，3人
    已達成權利範圍調整協議，上訴人已可得就被上訴人申請部
    分為實質調查，而暫編地號1041（3）至1041（18）等土地
    ，被上訴人已捨棄申請，上訴人自毋庸對該部分為駁回處分
    ，附此敘明。
(二)被上訴人訴之聲明第3項、第4項部分訴請確認部分為不合法
    ，應予駁回：
　　本件被上訴人訴之聲明第3項部分係就抽象之法律問題求為
    確認，即與確認訴訟之要件不合；訴之聲明第4項並非訴請
    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其所述乃係法規、行政行為及事實
    ，並非法律關係之本身，被上訴人訴請確認其無效，非屬上
    開法定之類型，應認此部分起訴不備要件，今以更慎重之判
    決程序駁回。
五、本院查：
(一)民法物權編於18年11月30日制定公布，19年5月5日施行，其
    中第769條規定：「以所有之意思，20年間和平繼續占有他
    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第770條規
    定：「以所有之意思，10年間和平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
    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
    人。」19年2月10日制定公布，19年5月5日施行之民法物權
    編施行法第3條第1項規定：「民法物權編所規定之登記，另
    以法律定之。」第7條規定：「民法物權編施行前占有不動
    產而具備民法第769條或第770條之條件者，自施行之日起，
    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第8條規定：「依法得請求登記為
    所有人者，如第3條第1項所定之登記機關尚未設立，於得請
    求登記之日，視為所有人。」（96年3月28日公布修正、同
    年9月28日施行，將原第8條條次變更，移列為第9條，內容
    未修正）土地法第37條規定：「(第1項)土地登記，謂土地
    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記。(第2項)土地登
    記之內容、程序、規費、資料提供、應附文件及異議處理等
    事項之規則，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第54條規定：「和平
    繼續占有之土地，依民法第769條或第770條之規定，得請求
    登記為所有人者，應於登記期限內，經土地四鄰證明，聲請
    為土地所有權之登記。」土地登記規則第27條第15款規定：
    「下列登記由權利人或登記名義人單獨申請之：十五、依民
    法第769條、第770條或第772條規定因時效完成之登記。」
    第34條第1項規定：「申請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
    提出下列文件：一、登記申請書。二、登記原因證明文件。
    三、已登記者，其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四、申請人
    身分證明。五、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
    。」第53條規定：「(第1項)辦理土地登記，除本規則另有
    規定外，程序如下：一、收件。二、計收規費。三、審查。
    四、公告。五、登簿。六、繕發書狀。七、異動整理。八、
    歸檔。(第2項) 前項第4款公告，僅於土地總登記、土地所
    有權第一次登記、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效取得登記、
    書狀補給登記及其他法令規定者適用之。……」第55條規定：
    「(第1項)登記機關接收申請登記案件後，應即依法審查。
    辦理審查人員，應於登記申請書內簽註審查意見及日期，並
    簽名或蓋章。(第2項)申請登記案件，經審查無誤者，應即
    登載於登記簿。但依法應予公告或停止登記者，不在此限。
    」第56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
    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15
    日內補正：一、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欠
    缺。二、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或應提出之文件不符或欠缺
    。三、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或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與登
    記簿或其證明文件不符，而未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四、未
    依規定繳納登記規費。」第57條第1項規定：「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
    登記之申請：一、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轄。二、依法不應登
    記。三、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
    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四、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
    項完全補正。」
(二)由上開規定可知，依民法第769條或第770條因時效完成而得
    請求登記為所有權者，或依現行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9條所
    稱視為所有人者，得經土地四鄰證明，單獨申請為土地所有
    權之時效取得登記。申請登記，應提出登記申請書、登記原
    因證明文件、申請人身分證明及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
    提出之證明文件。登記機關辦理時效取得登記，應依收件、
    計收規費、審查、公告、登簿、繕發書狀等程序為之。登記
    機關於接收申請登記案件後，應即依法審查。申請登記案件
    ，經審查無誤者，應即循序辦理公告、登簿、繕發書狀等；
    經審查發現有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欠缺
    、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應提出之文件不符或欠缺、登記申
    請書記載事項或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與登記簿或其證明文
    件不符，而未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或未依規定繳納登記規
    費等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
    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15日內補正；審查結果如有
    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轄、依法不應登記、存有私權爭執、逾
    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
    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申言之，登
    記機關對於時效取得登記之申請，須為實質之審查，非徒以
    申請人已提出土地四鄰證明書之形式證明為已足，尚須審查
    是否具備民法第769條或第770條規定，以所有意思占有他人
    未登記土地達法定期間以上。如登記申請書未記載原因發生
    日期、土地四鄰證明書記載之地號有標示未明之情形，或申
    請書記載請求登記之面積廣大，且主張與他人共同占有，卻
    僅提出請求登記全部範圍之土地複丈結果通知書，未就其個
    人實際占有範圍申請指界測量，依上開之說明，登記機關應
    就其全案實質審查之結果，以土地登記案件補正通知書，詳
    列應補正事項，一次通知補正；申請人如未就其個人實際占
    有範圍申請指界測量，取得其實際占有範圍土地之複丈結果
    通知書供登記機關審查，即有前揭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之
    情形，登記機關自得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之規
    定，駁回登記之申請。
(三)經查，被上訴人於101年8月1日，向上訴人申請1041地號土
    地【指界後暫編：1041（1）、1041（2）、1041（3）至104
    1（18）等多筆土地】所有權時效取得登記案，經上訴人以
    指界申請土地與他人申請之土地全部重疊糾紛，且因兩方未
    達成協議，法律關係尚屬私權爭執，爰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
    條第1項第3款規定，以前駁回通知書駁回在案，惟經訴願決
    定以系爭土地重疊糾紛，已達成協議並有書面為證，未經實
    質查證逕予駁回，不合行政程序法第36條規定為由，認訴願
    決定有理由，上訴人遂函知被上訴人重新送件，俾據以重新
    審查。被上訴人於107年12月17日重新就指界後暫編：1041
    （1）、1041（2）之系爭土地申請，上訴人收件依法審查後
    ，以補正通知書通知被上訴人於接到通知之日起15日內補正
    5事項：「1.登記申請書原因發生日期未填……2.土地四鄰證
    明書地號填寫未妥……5.因台端本案測量指界面積達13,073.7
    3平方公尺之廣，依該地地形、地勢、地質、水源等及當地
    居民實務耕作經驗、習慣可知，該地實未有大範圍全面農牧
    業之可能；請前來繳交複丈費，就該地號現況依四鄰證明書
    所稱實際占有範圍申請重新指界測量，俾利排程辦理複丈事
    宜並俟重新測量後複丈成果填寫登記清冊土地標示各欄位後
    憑辦……」，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即依照土地登記規則
    第57條規定駁回。嗣以被上訴人逾期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
    為由，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以原處分予以駁
    回；又就系爭土地，被上訴人與朱天旺、朱金官有糾紛部分
    ，3人已達成權利範圍調整協議等情，為原判決依法確定之
    事實，核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又查，被上訴人於原審言詞
    辯論期日自承：「這一塊地原本是4萬多平方公尺，我目前
    申請的，我只有1/3的持分，這塊地不大，只不過3千多平方
    公尺」等語，有言詞辯論筆錄在原審卷第607頁可按。依上
    開情事，被上訴人既以卷附之權利範圍調整協議書排除與朱
    天旺、朱金官間之私權爭執，而僅就面積為13,073.73平方
    公尺之系爭土地【即1041（1）、1041（2）土地)中之約3千
    多平方公尺或各1/3(按：依面積換算應有4千多平方公尺)】
    主張其權利，則被上訴人實際占有範圍何在，自非僅憑原提
    出之土地複丈結果所能確定，猶待其指界測量，上訴人依其
    實質審查結果，於補正通知書通知被上訴人前來繳交複丈費
    ，就該地號現況依四鄰證明書所稱實際占有範圍申請重新指
    界測量，俾利排程辦理複丈事宜並俟重新測量後複丈成果填
    寫登記清冊土地標示各欄位後憑辦，於法即屬有據，被上訴
    人逾期未予補正，上訴人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
    作成原處分予以駁回，於法亦無不合，被上訴人於原審訴請
    ：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2.上訴人應依被上訴人101
    年8月1日、107年12月17日申請，作成系爭土地所有權為被
    上訴人所有之登記，均應予駁回。原判決未正確理解並適用
    土地登記規則第56條各款規定之命補正事項，係登記機關依
    其實質審查之結果，而兼就形式要件或實體要件欠缺之申請
    案件所為之一次性補正通知，復未正確理解並適用土地登記
    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
    全補正，亦係兼指未補正或未完全補正形式要件或實體要件
    之情形，以「原告（按即被上訴人）已依補正通知書完全補
    正，被告（按即上訴人）應為實質審查」(原判決第11頁第1
    4行至第13頁第30行)為由，認「原處分未實質審查，非無違
    誤……至原告是否時效取得所申請之土地？猶待被告為實質審
    查後為認定，本院尚無從自為判決……」（原判決第15頁第17
    行至第20行)，判決如其主文所示，核自有判決適用土地登
    記規則第56條及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定不當之違法。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駁回被上訴人於101年8月1日及107年12月
    17日之所有權登記申請，於法無違，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
    無不合。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既有如上所述之違法，且違法
    情事復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上訴人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
    予廢棄，即有理由，且依原審確認之事實，本院已可自為判
    決，爰將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並駁回該部分被上訴人
    在第一審之訴。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
    、第259條第1款、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最高行政法院第四庭
                        審判長法官  王  碧  芳　
                              法官　王  俊  雄
                              法官　鍾  啟  煒
                              法官　陳  文  燦
                              法官　林  秀  圓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7 　 日
　　　　　　　　　　　　　　　書記官　徐　子　嵐



最  高  行  政  法  院  判  決
111年度上字第533號
上  訴  人  連江縣地政局                               

代  表  人  陳奕誠(有律師資格)住同上
被 上訴 人  朱榮忠                                      



上列當事人間所有權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1年5月19日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9年度訴字第633號判決，對其不利部分，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
二、廢棄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駁回。
三、廢棄部分第一審及上訴審訴訟費用均由被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上訴人之代表人原為曹爾元，嗣變更為陳奕誠，玆據新任代表人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核無不合。
二、本件事實經過：
(一)被上訴人於民國101年8月1日，向上訴人申請連江縣○○鄉○○段(下同)1041地號土地【指界後暫編：1041（1）、1041（2）、1041（3）至1041（18）等多筆土地】所有權時效取得總登記案，經以101年8月1日連地新總字第000070號登記申請書收件辦理並依法審查。因指界申請土地與他人申請之土地全部重疊糾紛，且因兩方未達成協議，法律關係尚屬私權爭執，爰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3款規定，以107年5月15日連地登駁字第000842號駁回通知書(下稱前駁回通知書)駁回在案。被上訴人不服，提起訴願，經連江縣政府以107年10月4日府行法字第1070038404號訴願決定有理由，略以：「系爭土地重疊糾紛，已達成協議並有書面為證，未經實質查證逕予駁回，不合行政程序法第36條規定」上訴人遂於107年11月15日函知被上訴人重新送件，俾據以重新審查。
(二)被上訴人於107年12月17日重新申請1041地號土地【指界後暫編：1041（1）、1041（2），下稱系爭土地】，上訴人收件依法審查後，仍有應補正事項，遂以108年7月25日連地登補字第000108號補正通知書(下稱補正通知書)，通知被上訴人於接到通知之日起15日內補正，逾期未照補正事項補正或補正不完全，即予以駁回。嗣因被上訴人逾期未照下列補正事項補正完全：「1.登記申請書原因發生日期未填」、「2.土地四鄰證明書地號填寫未妥」、「5.因台端測量指界面積達13,073.73平方公尺之廣，依該地地形、地勢、地質、水源等及當地居民實務耕作經驗、習慣可知，該地實未有大範圍全面農牧業之可能；請前來繳交複丈費，就該地號現況依四鄰證明書所稱實際占有範圍申請重新指界測量，俾利排程辦理複丈事宜並俟重新測量後複丈成果填寫登記清冊土地標示各欄位後憑辦」，經上訴人以108年9月6日連地登駁字第000286號駁回通知書（下稱原處分）駁回，被上訴人不服，循序提起行政訴訟，並聲明：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2.上訴人應依被上訴人101年8月1日、107年12月17日申請，作成系爭土地所有權為被上訴人所有之登記。3.確認系爭土地經上訴人地籍調查測量，界址業已確定，不屬土地登記規則第56條所定之補正事項。4.確認據以執行之內政部101年2月1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16650259號函送「解決馬祖地區土地相關問題」第四次專案小組會議及「連江縣政府辦理馬祖地區尚未完成登記土地處理要點」第九點規定牴觸法律無效。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下稱原審）以109年度訴字第633號判決（下稱原判決）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上訴人應依原審法律見解，另為適法之處分。被上訴人其餘之訴駁回，上訴人就原判決不利部分不服，遂提起本件上訴。　　
三、被上訴人起訴主張及上訴人於原審之答辯及聲明，均引用原判決之記載。
四、原審斟酌全辯論意旨及調查證據之結果，以：
(一)被上訴人訴之聲明第1項、第2項部分，已依補正通知書完全補正，上訴人應為實質審查：
　1.關於「登記申請書原因發生日期未填」部分，僅關乎「被上訴人所提供之文件，不能證明其自何時間開始使用系爭土地」，而「土地四鄰證明書未填妥」（加填之地號標示未經證明人認章）部分，僅涉及「被上訴人所提供之土地四鄰證明書，不能證明系爭土地已為其時效取得」，被上訴人並非「未提出」登記申請書及土地四鄰證明書，上訴人若認被上訴人所提出文件，不足以證明系爭土地已為其時效取得，即應實質審查後，駁回被上訴人之申請，而非認定被上訴人未補正文件。
　2.又被上訴人101年8月1日申請案，與107年12月17日之申請係同一申請案件，且已經提出乙證9之複丈成果圖，用以變更101年8月1日申請案之申請範圍，是被上訴人於本件申請並非「未提出（所申請時效取得土地範圍之）複丈成果圖」，只是其所提出之複丈成果圖，能不能證明該圖所示之土地係為其所占有；上訴人若認為「系爭土地面積達13,073.73平方公尺，且呈極度不規則狀態分布，部分地形陡峭，依當時馬祖地區居民實務耕作經驗、習慣，該地實未有大範圍全面農作之可能」、「被上訴人檢附3張土地四鄰證明書，主張占有始點、終點時間均不相同，且所主張占有之權利範圍，先是全部，後又改為三分之一，朱金官既是證明人，又同時為主張共同占有人之一，證明人姜月英，證明之時尚非具有行為能力，且朱天旺與姜月英為夫妻，證明事項可疑，且四鄰證明書記載占有之事實放牧，不具客觀占有土地之事實」即應為實質調查後，排除被上訴人不能證明曾經耕作之土地，而就本件申請為准駁之處分（例如被上訴人所申請土地範圍內之『祖墳』，確有因占有而時效取得之可能），但上訴人並未為實質調查，逕以被上訴人未補正，而以原處分駁回被上訴人之申請，不合行政程序法第36條規定，即有違誤。上訴人主張「馬祖地區行政機關因為有議會在監督，故行政機關無法處理，曾經有案例，我們去詢問，事後就被質詢，說我們不能直接跟證明人接觸去詢問。」、「可以與申請人接觸，但不得與證人接觸」等語，尚與法理不合，不足採信。至系爭土地關於被上訴人與朱天旺、朱金官有糾紛部分，3人已達成權利範圍調整協議，上訴人已可得就被上訴人申請部分為實質調查，而暫編地號1041（3）至1041（18）等土地，被上訴人已捨棄申請，上訴人自毋庸對該部分為駁回處分，附此敘明。
(二)被上訴人訴之聲明第3項、第4項部分訴請確認部分為不合法，應予駁回：
　　本件被上訴人訴之聲明第3項部分係就抽象之法律問題求為確認，即與確認訴訟之要件不合；訴之聲明第4項並非訴請確認「行政處分」無效，其所述乃係法規、行政行為及事實，並非法律關係之本身，被上訴人訴請確認其無效，非屬上開法定之類型，應認此部分起訴不備要件，今以更慎重之判決程序駁回。
五、本院查：
(一)民法物權編於18年11月30日制定公布，19年5月5日施行，其中第769條規定：「以所有之意思，20年間和平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第770條規定：「以所有之意思，10年間和平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不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19年2月10日制定公布，19年5月5日施行之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3條第1項規定：「民法物權編所規定之登記，另以法律定之。」第7條規定：「民法物權編施行前占有不動產而具備民法第769條或第770條之條件者，自施行之日起，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第8條規定：「依法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者，如第3條第1項所定之登記機關尚未設立，於得請求登記之日，視為所有人。」（96年3月28日公布修正、同年9月28日施行，將原第8條條次變更，移列為第9條，內容未修正）土地法第37條規定：「(第1項)土地登記，謂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記。(第2項)土地登記之內容、程序、規費、資料提供、應附文件及異議處理等事項之規則，由中央地政機關定之。」第54條規定：「和平繼續占有之土地，依民法第769條或第770條之規定，得請求登記為所有人者，應於登記期限內，經土地四鄰證明，聲請為土地所有權之登記。」土地登記規則第27條第15款規定：「下列登記由權利人或登記名義人單獨申請之：十五、依民法第769條、第770條或第772條規定因時效完成之登記。」第34條第1項規定：「申請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應提出下列文件：一、登記申請書。二、登記原因證明文件。三、已登記者，其所有權狀或他項權利證明書。四、申請人身分證明。五、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第53條規定：「(第1項)辦理土地登記，除本規則另有規定外，程序如下：一、收件。二、計收規費。三、審查。四、公告。五、登簿。六、繕發書狀。七、異動整理。八、歸檔。(第2項) 前項第4款公告，僅於土地總登記、土地所有權第一次登記、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時效取得登記、書狀補給登記及其他法令規定者適用之。……」第55條規定：「(第1項)登記機關接收申請登記案件後，應即依法審查。辦理審查人員，應於登記申請書內簽註審查意見及日期，並簽名或蓋章。(第2項)申請登記案件，經審查無誤者，應即登載於登記簿。但依法應予公告或停止登記者，不在此限。」第56條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15日內補正：一、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欠缺。二、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或應提出之文件不符或欠缺。三、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或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與登記簿或其證明文件不符，而未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四、未依規定繳納登記規費。」第57條第1項規定：「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一、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轄。二、依法不應登記。三、登記之權利人、義務人或其與申請登記之法律關係有關之權利關係人間有爭執。四、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
(二)由上開規定可知，依民法第769條或第770條因時效完成而得請求登記為所有權者，或依現行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9條所稱視為所有人者，得經土地四鄰證明，單獨申請為土地所有權之時效取得登記。申請登記，應提出登記申請書、登記原因證明文件、申請人身分證明及其他由中央地政機關規定應提出之證明文件。登記機關辦理時效取得登記，應依收件、計收規費、審查、公告、登簿、繕發書狀等程序為之。登記機關於接收申請登記案件後，應即依法審查。申請登記案件，經審查無誤者，應即循序辦理公告、登簿、繕發書狀等；經審查發現有申請人之資格不符或其代理人之代理權有欠缺、登記申請書不合程式、應提出之文件不符或欠缺、登記申請書記載事項或關於登記原因之事項，與登記簿或其證明文件不符，而未能證明其不符之原因，或未依規定繳納登記規費等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或法令依據，通知申請人於接到通知書之日起15日內補正；審查結果如有不屬受理登記機關管轄、依法不應登記、存有私權爭執、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情形之一者，登記機關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及法令依據，駁回登記之申請。申言之，登記機關對於時效取得登記之申請，須為實質之審查，非徒以申請人已提出土地四鄰證明書之形式證明為已足，尚須審查是否具備民法第769條或第770條規定，以所有意思占有他人未登記土地達法定期間以上。如登記申請書未記載原因發生日期、土地四鄰證明書記載之地號有標示未明之情形，或申請書記載請求登記之面積廣大，且主張與他人共同占有，卻僅提出請求登記全部範圍之土地複丈結果通知書，未就其個人實際占有範圍申請指界測量，依上開之說明，登記機關應就其全案實質審查之結果，以土地登記案件補正通知書，詳列應補正事項，一次通知補正；申請人如未就其個人實際占有範圍申請指界測量，取得其實際占有範圍土地之複丈結果通知書供登記機關審查，即有前揭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之情形，登記機關自得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之規定，駁回登記之申請。
(三)經查，被上訴人於101年8月1日，向上訴人申請1041地號土地【指界後暫編：1041（1）、1041（2）、1041（3）至1041（18）等多筆土地】所有權時效取得登記案，經上訴人以指界申請土地與他人申請之土地全部重疊糾紛，且因兩方未達成協議，法律關係尚屬私權爭執，爰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3款規定，以前駁回通知書駁回在案，惟經訴願決定以系爭土地重疊糾紛，已達成協議並有書面為證，未經實質查證逕予駁回，不合行政程序法第36條規定為由，認訴願決定有理由，上訴人遂函知被上訴人重新送件，俾據以重新審查。被上訴人於107年12月17日重新就指界後暫編：1041（1）、1041（2）之系爭土地申請，上訴人收件依法審查後，以補正通知書通知被上訴人於接到通知之日起15日內補正5事項：「1.登記申請書原因發生日期未填……2.土地四鄰證明書地號填寫未妥……5.因台端本案測量指界面積達13,073.73平方公尺之廣，依該地地形、地勢、地質、水源等及當地居民實務耕作經驗、習慣可知，該地實未有大範圍全面農牧業之可能；請前來繳交複丈費，就該地號現況依四鄰證明書所稱實際占有範圍申請重新指界測量，俾利排程辦理複丈事宜並俟重新測量後複丈成果填寫登記清冊土地標示各欄位後憑辦……」，逾期不補正或補正不完全，即依照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規定駁回。嗣以被上訴人逾期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為由，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以原處分予以駁回；又就系爭土地，被上訴人與朱天旺、朱金官有糾紛部分，3人已達成權利範圍調整協議等情，為原判決依法確定之事實，核與卷內證據資料相符。又查，被上訴人於原審言詞辯論期日自承：「這一塊地原本是4萬多平方公尺，我目前申請的，我只有1/3的持分，這塊地不大，只不過3千多平方公尺」等語，有言詞辯論筆錄在原審卷第607頁可按。依上開情事，被上訴人既以卷附之權利範圍調整協議書排除與朱天旺、朱金官間之私權爭執，而僅就面積為13,073.73平方公尺之系爭土地【即1041（1）、1041（2）土地)中之約3千多平方公尺或各1/3(按：依面積換算應有4千多平方公尺)】主張其權利，則被上訴人實際占有範圍何在，自非僅憑原提出之土地複丈結果所能確定，猶待其指界測量，上訴人依其實質審查結果，於補正通知書通知被上訴人前來繳交複丈費，就該地號現況依四鄰證明書所稱實際占有範圍申請重新指界測量，俾利排程辦理複丈事宜並俟重新測量後複丈成果填寫登記清冊土地標示各欄位後憑辦，於法即屬有據，被上訴人逾期未予補正，上訴人依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作成原處分予以駁回，於法亦無不合，被上訴人於原審訴請：1.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均撤銷。2.上訴人應依被上訴人101年8月1日、107年12月17日申請，作成系爭土地所有權為被上訴人所有之登記，均應予駁回。原判決未正確理解並適用土地登記規則第56條各款規定之命補正事項，係登記機關依其實質審查之結果，而兼就形式要件或實體要件欠缺之申請案件所為之一次性補正通知，復未正確理解並適用土地登記規則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定之逾期未補正或未照補正事項完全補正，亦係兼指未補正或未完全補正形式要件或實體要件之情形，以「原告（按即被上訴人）已依補正通知書完全補正，被告（按即上訴人）應為實質審查」(原判決第11頁第14行至第13頁第30行)為由，認「原處分未實質審查，非無違誤……至原告是否時效取得所申請之土地？猶待被告為實質審查後為認定，本院尚無從自為判決……」（原判決第15頁第17行至第20行)，判決如其主文所示，核自有判決適用土地登記規則第56條及第57條第1項第4款規定不當之違法。
六、綜上所述，原處分駁回被上訴人於101年8月1日及107年12月17日之所有權登記申請，於法無違，訴願決定遞予維持，亦無不合。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既有如上所述之違法，且違法情事復足以影響判決結果，上訴人指摘原判決違背法令，求予廢棄，即有理由，且依原審確認之事實，本院已可自為判決，爰將原判決除確定部分外廢棄，並駁回該部分被上訴人在第一審之訴。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256條第1項、第259條第1款、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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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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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徐　子　嵐


